
 

南開科技大學因應流行性疾病與重大災害學生輔導計畫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制定 

98年 9月 29日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因應新型流感學生輔導關懷運作機制。 

二、教育部莫拉克風災災後學生心理輔導計畫。  

三、南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貳、計畫目的： 

ㄧ、因應環境變遷、疾病傳播之危機，建置學生關懷輔導工作。 

二、提供遭受重大災害之學校師生心理諮商輔導與轉介服務。 

叁、名詞解釋： 

ㄧ、流行性疾病：依照「傳染病防治法」（民 98）所稱之流行性疾病，指下

列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率、發生率及傳播速度等危害風險程度高低分類

之疾病： 

(一)第一類傳染病：指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等。 

(二)第二類傳染病：指白喉、傷寒、登革熱等。               

(三)第三類傳染病：指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等。 

(四)第四類傳染病：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監視疫情發生或施

行防治必要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群。 

(五)第五類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流行可能

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立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

染病或症候群。 

二、重大災害：依照「災害防救法」（民 89）所稱之災害是指下列災難所造

成之禍害：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流災害等天然災害。重

大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料管線、輸電線路災害、空難、海難與陸上

交通事故、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肆、計畫內容： 

一、預防處治階段（僅適用於流行性疾病之處治）： 

(一)針對學生對新型流感疫情本身的情緒反應，以及學生因學校各項防疫

措施所引發的情緒反應： 

1.張貼並發放相關心理輔導的書面資料至各班，提供導師相關心理輔導

資訊作為參考。 

2.聯結導師資源，以了解各班學生之心理及情緒反應。 

3.以學生輔導志工擔任訊息橋樑，以及時反應學生心聲、傳遞學校心理

建設訊息。 

4.對第一線防疫人員表達關懷與感謝之意。 



 

5.防疫期間相關意見的蒐集與轉達。 

(二)配合相關單位進行宣導： 

1.醫療方面由身心健康中心提供協助、掌握疫情，本中心配合身心健康

中心之防疫進行宣導。 

2.配合生輔組宿舍區域之防疫，進行心理預防建設宣導。 

3.配合各行政單位的活動進行宣導。 

(三)網路公告校園內新型流感心理輔導資訊。 

二、危機處治階段： 

(一)針對因流行性疾病而被隔離之學生輔導： 

1.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給予關懷、情緒支持或個別心理輔導。 

2.提供通訊管道讓導師與同學，可以表達對被隔離學生之情感支持。 

3.透過導師對家長情緒進行了解，適時給予安撫及其他處遇措施。 

4.隔離學生的課業輔導，由教務處、各系所導師等給予協助。 

(二)針對遭受重大災害之學生輔導： 

1.請導師協助將受災害之學生列冊，列為優先認輔對象。依照本校師生

實際需求及本校區域特性，以個案管理方式， 

2.結合鄰近醫療衛生單位，或是教育、社政及民間團體，規劃系統性心

理輔導方案。 

3.將具有特殊需求之受災學生（含寄讀學生）優先列為認輔對象，並主

動提供寄讀學生心理適應、諮商輔導或是轉介服務。 

4.鼓勵退休教師或是民間團體志工，加入認輔教師的行列，並辦理認輔

教師相關研習，提升認輔教師協助受災者之專業知能。 

(三)針對班級受流行性疾病與重大災害影響之輔導： 

1.原則上採班級團體輔導。 

2.因流行性疾病與重大災害而停課之班級，由專業輔導老師至各班級進

行心理衛生宣導，並提醒學生「學校 24 小時通報專線」的電話號碼，

讓同學在無助時給予協助。 

3.針對班級內情緒較不穩定的同學給予個別輔導，建立正確的防疫態度

及穩定其情緒。 

4.停課期間，定期給予學生關懷、心理支持或個別諮商。 

5.了解導師或相關老師情況，需要時給予心理支持或提供相關資源。 

(四)啟動校園心理衛生機制： 

1.與身心健康中心、生輔組等相關單位保持密切聯繫，隨時掌握流行性

疾病與重大災害狀況。 

2.與導師保持密切聯繫，並且透過導師，將學校目前的流行性疾病疫情

與重大災害狀況透明化。 

3.經由導師評估各班情緒反應後，必要時由身心健康中心進行班級輔導。 



 

4.班級輔導結束後，對於情緒仍難以平復之學生，進行團體輔導或個別

諮商。 

5.透過導師以了解各班學生情緒情況，可轉介需要進一步協助之特殊學

生至合作的社區醫療單位。 

6.主動關懷學校第一線防疫與救災的工作者，需要時給予心理支持與提

供相關資源。 

三、事後處治階段： 

(一)針對因流行性疾病而隔離期滿之學生重返學校時，學校應營造「溫暖接

納」之氣氛，並持續給予心理支持。 

(二)恢復上課後，繼續給予日常生活關懷，直到全體學生均能回到正常生活

的軌道。 

(三)學校教職員工、學生或其家屬因流行性疾病與重大災害病逝： 

1.針對病逝者之同事、同學提供悲傷輔導團體。 

2.依照個別情況以進行創傷後壓力症候群（PTSD）的諮商輔導。 

3.提供哀傷議題之心靈重建管道。 

(四)針對流行性疾病與重大災害受影響之學生，進行長期心理追蹤輔導。 

伍、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因應流行性疾病與重大災害標準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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